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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文件中 国 化 工 企 业 管 理 协 会

中石化联会发（2017）72 号 

 

 

关于组织申报第十届全国石油和化工 
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石油和化工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有关企事业

单位： 

在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指引下，全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科技创新与企业管理创新工作蓬勃开展，越来越显示出推动

行业发展、提升企业效益的强大驱动力。为更好地践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总结推广全国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

新经验，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将联合开展第十届全国石油和化工企

业管理创新成果征集、申报与审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全国石油和化工企（事业）单位。全国石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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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管理创新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单位和化工五百强企业应率先组

织成果申报，积极发挥示范作用。 

（二）申报内容。围绕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企业

战略转型与管理变革，兼并重组与产能优化，现代公司治理与集团管

控，企业体制机制创新与现代制度建设，推进企业“两化”融合，绿

色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加快企业创新能力建设以及创新战略管理、

聚焦效率管理、强化技术管理和夯实基础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与实践等。

管理创新成果要体现解决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提质增效中的管

理热点和难点问题的做法和效果，突出创新性、科学性、效益性和实

践性。 

（三）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创新成果内容报告》（含成果

创造背景、主要做法和效果，不超过 5000 字）、《石油和化工企业管

理创新成果推荐表》（见附件），统一要求 word 文档格式。指导委员

会以《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申报和审定办法》为依据，公开、

公正、公平组织评审及推荐。 

（四）奖项设置。管理创新成果评定一、二、三等，颁发证书证

牌，编印成果专辑；在行业及相关媒体上宣传推广；从行业创新成果

中择优推荐参加国家级管理创新成果的评审。推荐到有关院校和研究

机构进行示范研究或案例教学。对成果的创造者,由申报单位参照《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务院 1999 年 265 号令)和《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实施细则》(科学技术部 1999 年第 1 号令)中的有关规定,结合

企业实际由本单位制订的奖励办法给予奖励。 

（五）组织机构。本届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征集与评定

工作由全国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指导委员会统一组织，由指导委

员会秘书处具体实施（秘书处设在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六）时间进度。全部工作分 4个阶段进行： 

1、启动部署阶段（2017 年 1 月至 3 月）。指导委员会印发申报

通知，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全面部署和启动申报审定工作。 

2、申报推荐阶段（2017 年 3 月至 7 月）。各企（事业）单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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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果申报材料报送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石油和化工行业协

会，由行业协会审核后统一推荐到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未设省级行业

协会的，企业可直接向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报送。 

3、评选审定阶段（2017 年 8 月至 9月）。8月份由指导委员会秘

书处对申报的成果材料进行汇总审核；9 月份，由指导委员会进行初

评和终评。 

4、成果发布与表彰（2017 年 10 月）。10 月份适时召开第十届全

国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大会，进行成果发布和表彰。 

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 19 号楼 A座 6层 

联系人：郑淑琴  侯  杰  范广众 

联系电话：010-58650276 58239605  传真：010-58650149 

邮    箱：chengguo2017@163.com 

特此通知。 

 

附件：《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推荐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2017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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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企业管理创新成果 

推   荐   表 

  
  

 

 

 

 

 

  

  

  
    成果名称：                                     

      

    申报企业：                          （公章）   

  

    推荐单位：                                     

  

    报送时间 ：                                    

 

 

全国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工作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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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简  介 

 

 

 

 

 

 

 

 

 

 

 

 

 

 

 

 

 

 

 

 

 

 

 

 

 

 
申报企业印章：                      企业法人代表签字： 

注：本表只对成果的来源、性质、理论依据、结构内容、主要创新点、使用情况和取

得的效果作一千字以内的简明介绍，成果主报告请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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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主要

创 造 人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成果参与 

创 造 人 

 

 

   

成果创造时间，在本企

业已实际应用的时间、

范围 

 

本成果何时经过何单

位、何种鉴定（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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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企业类型（注 2）  申报企业规模  

申报企业详细通讯地址邮编  申报企业人数  

电话（加区号）及传真  电子信箱  

企业负责人 

姓  名 职务（部门）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联系人电子信箱  

推荐单位 

签署意见 

（注 3） 

 

 

 

 

 

 

推荐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职务： 

推荐单位通讯地址  
邮政 

编码 
 

推荐单位负责人 
姓  名 职务（部门） 电话 传真 

   

推荐单位联系人    

注：(1)应另附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证明复印件。 

(2)在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联营、股份合作、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私营和港

澳台商投资、外商投资等类型中选填。 

(3)在“推荐单位签署意见”一栏中，须写明推荐排序（本成果在所推荐的若干项

成果中的位次）、推荐等级。 



8 
 

 

申报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经济效益测算表 

成果实施时间 从       年      月 至       年       月            

成果实施范围  

成果经济效益 

计算方法及公式 

 

 

成果效益指标测算结果 

序

号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时  间 

测算 

结果 
备 注 

1 申报前一年效益额 万元        年   

2 实施各年累计效益额 万元  年至   年共  年   

3 平均年度效益额 万元  年至   年共  年   

4 申报前一年效益贡献率 ％        年   

5 申报前一年投入产出率 ％        年   

本企业财务部门审核盖章 

 

 

 

 

 

                  年   月   日 

上级财务部门审核盖章 

 

 

 

 

 

年   月   日 

注：申报前一年指申报材料时的上年度。“累计效益额”指从成果实施第一年起到填报成果

推荐表的前一年为止累计效益；“平均年度效益额”指累计各年度的经济效益额除以年度数

得出的平均年成果效益；“效益贡献率”（序号 4），指成果年度效益额与企业同年度利润

总额之比值，即成果效益额占企业利润之比重；“投入产出率”（序号 5），指成果投入的

实施费与成果产出效益额的比值，即每投百元实施费获取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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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申报前一年 

实     际 

(     年) 

与 上 年 相 比 备注 

上年实

际完成 

增减

数额 
％  

1 销售、营业收入 万元      

2 利润总额 万元      

3 净资产收益率 %      

4 总资产报酬率 %      

5 销售（营业）利润率 %      

6 资本保值增值率 %      

7 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

人 ·年 
     

8 流动资产周转率 %      

9 资产负债率 %      

10 万元产值能耗 
吨标

煤 
     

注：“净资产收益率”（序号 3）为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值；“总资产报酬率”

（序号 4）为利润总额与利息支出之和，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资产保值增值率”

（序号 6）为扣除客观因素后的年末所有者权益与年初所有者权益的比值。此外，非工

业企业也可按本行业通行的主要指标抄报。 


